附件2

深圳市龙岗区事业单位2026年公开招聘

高层次人才资格复审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备注

	1
	深圳市龙岗区事业单位2026年公开招聘高层次人才报名表。
	报名系统下载打印。

	2
	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
	正反面复印在同一页面。

	3


	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及验证报告（含专科、本科及研究生阶段）。
	取得国（境）外学历、学位人员，须提供由教育部所属相关机构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函等有关证明材料。

	4
	①学生证；②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含院系推荐意见，加盖学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或“学生就业指导中心”或“学生处”公章，研究生的推荐表加盖“研究生院<处>”的公章亦可）。
	2026届普通高校毕业生（非在职）。

2026届境内就读的中外合作办学毕业生（非在职），须提供有效的应届毕业生材料。

	5
	①所学专业课程成绩单（须教务处盖章）；②课程对比情况说明；③毕业院校设置专业的依据等材料。以上材料如由国（境）外机构出具，还应提供有资质的翻译机构出具的中文翻译件。
	考生以相近专业报考的，须提供。

所学专业必修课程须与招聘岗位要求专业的主要课程基本一致。 

	6
	①“大学生村官”提供聘任合同和县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门出具的《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工作证书》；②“三支一扶”计划提供我省“三支一扶”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出具的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服务证书（此证书由全国“三支一扶”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监制）；③“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提供由团中央统一制作的服务证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鉴定表；④“广东大学生志愿服务山区计划”提供团省委或团中央出具的大学生志愿服务山区计划志愿服务证。
	以基层服务项目人员报考“应届毕业生”岗位，或报考“相关工作经历”年限要求的岗位时，须提供此材料作为应届毕业生或工作经历证明材料。

	7
	①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或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②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③港澳地区《无犯罪纪（记）录》（可在考察环节提供）。
	符合《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港澳居民管理办法》（粤人社规〔2021〕34号）规定的港澳居民报考的，须提供。

	8
	应届毕业生的相关证明材料,如暂缓就业协议、档案保管证明、未就业证明、离职证明、社保缴纳记录等材料。
	《深圳市龙岗区事业单位2026年公开招聘高层次人才公告》附件3《深圳市龙岗区事业单位2026年公开招聘高层次人才报考指南》第4点中（3）（4）（5）类人员报考“应届毕业生”岗位的，须提供。

	9
	个人承诺声明,承诺内容应包含本人入学方式为参加全国统一考试或国家承认的其他方式,学习方式为全天在校学习(即全脱产学习),符合“非在职”的有关要求。
	《深圳市龙岗区事业单位2026年公开招聘高层次人才公告》附件3《深圳市龙岗区事业单位2026年公开招聘高层次人才报考指南》中要求报考者为“非在职”毕业生的,须提供。

	10
	其他材料。
	岗位所要求的其他条件证明材料。


备注：请将审核材料按照本清单顺序整理好并递交给审核人员。
